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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8

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９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补充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证券日报》上刊登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经核查，现对

２０１３

年第一

季度报告内容予以补充及更正如下：

１

、公司基本情况中补充：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为

４４

，

３１６

户。

２

、第三节重要事项中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原内容为：

√

适用

□

不适用

现更正为：

□

适用

√

不适用

除上述更新外，其它内容不变。

更新后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敬

请投资者查询。

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公告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特向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的歉意，今

后将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９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业务：否

本公司曾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再次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鉴湖路

１５８７

号公司会议室

５

、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方式：

（

１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

２

）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

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 应当与现场

投票的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权总数。

二、会议审议内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７

、审议《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

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银行授信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为公司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及

＜２０１３

年度绩效管理实施方

案

＞

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公司监事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浙江精工世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联合投

标工作的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周四）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

３

、因故不能参加本次会议的公司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

份证、委托授权书、委托人的股票帐户及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精工工业园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邮政编码：

２３７１６１

联系人：张姗姗、项珠丹

联系电话：

０５６４－３６３１３８６

、

０２１－３１２１５５９９－６８５８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２１５５９９－６８７０

２

、会期半天，出席者交通费、食宿自理。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附１：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序号 表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７

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银行授信的

议案

９

关于为公司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１０

公司董事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

及

＜２０１３

年度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

的议案

１１

公司监事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的议案

１２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浙江精工世纪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联合投标工作的议案

１３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年

）

的议案

全部议案

注：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

√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项选择同

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

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帐户卡：

授权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附件２：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交易结束后，我公司（个人）持有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Ａ

股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帐号： 持股数：

被委托人姓名： 股东签名：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注：

１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２

、授权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３：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

２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参与表决。

（

３

）股东投票代码：

７３８４９６

；投票简称：精工投票

（

４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Ａ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Ｂ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以

９９．００

元

代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

１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

２．００

元代

表第

２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依此类推，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

对应得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表决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元

２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００

元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００

元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００

元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６．００

元

７

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审计

机构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８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银行授信的议案

８．００

元

９

关于为公司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９．００

元

１０

公司董事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及

＜２０１３

年度绩效管理

实施方案

＞

的议案

１０．００

元

１１

公司监事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的议案

１１．００

元

１２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浙江精工世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联合投标工作的议案

１２．００

元

１３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

）

的议案

１３．００

元

全部议案

９９．００

元

Ｃ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得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Ｄ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精工钢构”

Ａ

股的投资者，对议案一投赞成票的，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４９６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股权登记日持有“精工钢构”

Ａ

股的投资者，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投赞成票的，

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４９６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Ｅ

、投票注意事项：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３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九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一次会议

（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

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全资孙公司能悦有限公司及其控股的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与

Ｐ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ｏｓｕ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ｕｎｄ

，

Ｌ．Ｐ．

（或通过其全资子公

司）三方共同投资特殊目的公司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由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出资

不超过

２４

，

０００

万美元受让以色列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的股权，受让股权比例不低于

８０％

且不超

过

９５．６％

。

为实施本次交易， 同意全资孙公司能悦有限公司出资

４

，

１４８．７２

万美元对其控股的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实施增资。

同意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签署及履行相关协议等。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３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概况：能悦有限公司、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复星

－

保德信中国机会基金（或

其全资子公司） 拟共同投资特殊目的公司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 并由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出资不超过

２４

，

０００

万美元收购以色列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股权，受让股权比

例不低于

８０％

且不超过

９５．６％

。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收购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股权的

议案，同意复星医药全资控股的能悦有限公司及其控股的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

称“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与

Ｐ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ｏｓｕ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ｕｎｄ

，

Ｌ．Ｐ．

（或通过其全资子

公司）三方共同投资特殊目的公司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并由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出资不超过

２４

，

０００

万美元收购以色列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股权，受让股权比例不低于

８０％

且不

超过

９５．６％

。

同日，复星医药、

Ｐ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ｏｓｕ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ｕｎｄ

，

Ｌ．Ｐ．

（以下简称“复星

－

保德

信中国机会基金”）、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及其现有股东（以下简

称“转让方”）签订

ＳＨＡＲ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即《股份购买协议》）等，能悦有限公

司、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与复星

－

保德信中国机会基金（或其全资子公司）拟共同投资的特殊目

的公司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并由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出资受让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以下简称“目标公司”）股权。

基于目标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及良好的盈利能力，收购对价根据按下述方式确定

的目标公司整体估值计算：

目标公司整体估值

＝

根据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

ＥＢＩＴＤＡ

测算的企业价值

２２

，

０００

万

美元

＋

调整后交割日目标公司现金

最终受让金额为目标公司整体估值与实际受让股权比例的乘积。

复星

－

保德信中国机会基金为本股份购买协议项下的买方义务提供担保（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美元）、其余买方义务由复星医药提供担保，转让方为本股份购买协议项下的卖方义务提

供担保。

本次交易完成后，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及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将被纳入复星医药合并

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能悦有限公司、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与复星

－

保德信中国机会基金

（或其全资子公司）自有资金及

／

或银行借款。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无需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１

、能悦有限公司（复星医药全资孙公司）

能悦有限公司注册地为香港，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能悦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实业投资等。截至

本公告日，能悦有限公司发行在外总股本为

１０

万股，每股面值为

１

美元，复星实业（香港）有

限公司（复星医药全资子公司）持有能悦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２

、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复星医药控股孙公司）：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注册地为香港， 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主要从事医疗器械研

发制造和销售业务。 截至本公告日，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的发行在外总股本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每股

面值为港币

１０

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能悦有限公司将出资

４

，

１４８．７２

万美元认购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新增发

的

９５０

万股股份，本次增发完成后，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发行在外总股本将增至

２

，

４５０

万股，其股

权结构如下：

３

、复星

－

保德信中国机会基金：

复星

－

保德信中国机会基金注册地为开曼，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复星

－

保德信中国机会基金

主要从事股权投资， 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为美国保德信保险有限公司， 并委托

Ｆｏｓｕｎ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ｔｄ．

作为普通合伙人进行管理，资金总规模为

６

亿美元，主要投资于

受益于中国成长动力的消费、金融服务和制造升级领域。

４

、

Ｔ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Ｐ．

：

Ｔ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Ｐ．

成立于

１９６８

年，是一家历史悠久，投资经验丰富

的全球性私募股权

ＰＥ

基金，累计投资过

４２５

家公司，累计融资规模超过

１８０

亿美元，在波士

顿、

Ｍｅｎｌｏ Ｐａｒｋ

、伦敦、孟买、香港等地设有投资办公室，主要投资于高增长性的金融服务、

高科技、商业服务、医疗和消费行业。本次交易前，

Ｔ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Ｐ．

旗

下管理的若干基金（以下简称“

ＴＡ

基金”）合计持有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６５．８４％

的股权。

５

、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系因本次交易而于以色列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截至本公告

日，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发行在外总股本为

７３．５

万股，每股面值为

０．０１

以色列新科谢尔

（

ＮＩＳ

），其中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持有

７３．５

万股股份，占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能悦有限公司、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复星

－

保德信中国机会基金将分

别出资

４

，

４４２

万美元、

５

，

３５０

万美元和

５

，

０００

万美元对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进行增资。 本

次增资完成后，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的股权结构如下：

三、目标公司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的基本情况：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是一家总部位于以色列的医疗美容器械生产企业，其

产品技术和销量均位居全球领先，中国为其最大市场之一。

经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的总资产为

８

，

２７８

万美元，股东

权益（含优先股股东权益）为

６

，

２０３

万美元，负债总额为

２

，

０７４

万美元；

２０１２

年度，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实现营业收入

９

，

５７５

万美元，实现净利润

２

，

３２３

万美元。

本次交易前，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实际发行总股本为

５９１

，

８０６

，

５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０．０１

以色列

新科谢尔（

ＮＩＳ

），其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发行在外总股本将不发生变化，每股面值

０．０１

以色

列新科谢尔（

ＮＩＳ

）。 本次交易完成后，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将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其股权

结构（按受让

９５．６％

股权预计）如下：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

、能悦有限公司、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以及复星

－

保德信中国机会基金（或通过其全资子公

司）共同投资特殊目的公司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并由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受让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现有股东持有的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股权。

２

、收购对价：

目标公司整体估值按以下方式确定：

目标公司整体估值

＝

根据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

ＥＢＩＴＤＡ

测算的企业价值

２２

，

０００

万

美元

＋

调整后交割日目标公司现金

最终受让金额为目标公司整体估值与实际受让股权比例的乘积。

３

、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的股东及其出资：

（

１

）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出资

５

，

３５０

万美元；

（

２

）能悦有限公司公司出资

４

，

４４２

万美元；

（

３

）复星

－

保德信中国机会基金（或其全资子公司）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美元。

４

、管理层期权计划：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将设“管理层期权计划”，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将向目标

公司留任管理层和新进管理层授予不超过

１０

万股的期权。

５

、收购价款的支付：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应于交割条件满足后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转让款，其中：

２

，

２００

万美元（约相当于目标公司企业价值测算值的

１０％

）应先支付至各方约定的托管账户，在约

定条件满足后，再由托管账户向转让方支付。

６

、特别约定：

目标公司正在进行的与

Ｌｕｍｅｎｉｓ Ｌｔｄ．

有关的诉讼由转让方承担所有责任。

７

、交割期限：

在交割条件满足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完成交割， 但交割不早于股份购买协议签署之日

起的

３０

日。

８

、复星

－

保德信中国机会基金为本股份购买协议项下的买方义务提供担保（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美元）、其余买方义务由复星医药提供担保，转让方为本股份购买协议项下的卖方义

务提供担保。

９

、如果在本次交易交割后的

５４

个月内没有发生约定的退出事件，则复星

－

保德信中国

机会基金（或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有权向目标公司及其他方股东发出通知，要求推进

ＩＰＯ

准

备工作。

１０

、本次交易完成后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的管理层，在条件满足前提下有权将其所持

有的目标公司股份转让予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即“强买权”），其权利行使的日期始于

股份购买协议签署之日满三年，终止于下列三者中较早发生之情形：

（

１

）约定的管理层期权退出事件（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控制权变化）发生之时；

（

２

）本次股份购买协议签署之日满十年。

（

３

）目标公司

ＩＰＯ

、退出事件或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退出事件在强买权开始时点之

前发生，则本次交易完成后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的管理层不再享有强买权。

上述“强买权”只能采取一次性全部转让其所持股份的方式。

１１

、“强买权”对价确定的基本原则：

（

１

）如果“强买权”在本次交易交割后

３－５

年内行使，则“强买权”的对价应当是下述两项

中的较低者： （

ａ

）本次交易的价格； （

ｂ

）目标公司的公允价值；

（

２

）如果“强买权”在本次交易交割后

５

年之后行使，则对价为目标公司的公允价值。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在医疗美容器械制造领域具备国际领先的核心研发能力，并在细分市

场建立了全球性的领导品牌，业绩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现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激光医疗美容

设备供应商。 本次交易有利于强化公司医疗器械制造业务，有助于建立公司医疗器械领域

的国际化能力和竞争优势。

本次交易完成后，

ＳＩＳＲＡＭ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ＴＤ．

和

Ａｌｍａ Ｌａｓｅｒｓ Ｌｔｄ．

均将被纳入复星医药合

并报表范围内。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无需报请股东大会批准。

七、备查文件

１

、复星医药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２

、

ＳＨＡＲ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３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四 上午

９

时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四 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五）

（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当阳市国中安大厦三楼会议室

（

５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６

）投票规则：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表决方式，同一股份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重

复进行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

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否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否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否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否

７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否

８

公司关于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

务报告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否

９

公司关于要求国中医药履行回购义务

、

终止国中医药

《

托管经营协

议

》

的议案

是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

２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现场会议登记手续：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代理人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身份证、本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本人身份证及股东帐

户卡办理登记；代理人需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本人身

份证及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

（

３

）登记时间和地点：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到本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未登记的股东也有权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

２

、网络投票登记注意事项

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应在股权登记日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报送用于网络投票的股东账户； 公司其他股东利用交易

系统可以直接进行网络投票，不需要提前进行参会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自理；

２

、公司地址：湖北省当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邮编：

４４４１０５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７

—

３２８０１０８

联系人：张光春

传 真：

０７１７

—

３２８５２５８

傅斯龙

六、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四 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２９３

新材投票

９ Ａ

股股东

３

、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买入

（

２

）申报价格：申报价格代表股东大会议案，

９９．００

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以

１．００

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下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３．００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００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００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００

７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公司关于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公司关于要求国中医药履行回购义务

、

终止国中医药

《

托管经营协议

》

的

议案

９．００

全部议案

９９．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如下

表：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的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对不符合上

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对单个议案的表决申报优于对所有议案

的表决申报。

（

５

）本次会议投票，对于总议案

９９．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若对所

有议案全部同意，对应申报价格为

９９．００

元，委托股数为

１

股。

（

６

）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各项议案中某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附件：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

报告》。 由于工作人员录入失误，该《报告》部分数据填报有误，现更正如

下：

一、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中：“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数据由“

４．７６％

”更

正为“

－４．７６％

”。

二、第三节重要事项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中：“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数据由“

５３９

，

５６３

，

２２８．６９

至

６２２

，

５７２

，

９５６．１８

”更正为“

５３

，

９５６．３２

至

６２

，

２５７．３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数据由“

４１５

，

０４８

，

６３７．４５

”更正为“

４１

，

５０４．８６

”。

除以上更正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及《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

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倪林先生，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严多林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罗承云先生，独立董事龚菊明

先生，保荐代表人汪洋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４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编号：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

：

３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３５

号裕景大饭店

３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

（

包括代理人

，

以下同

）

人数

（

人

）

１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９２

，

５２１

，

３３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７．７７９３

４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葛培健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

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序

号

议案

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

否

通

过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１９２

，

４４７

，

３１４ ９９．９６１６％ １４４ ０．０００１％ ７３

，

８７９ ０．０３８３％

是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１９２

，

４４７

，

３１４ ９９．９６１６％ １４４ ０．０００１％ ７３

，

８７９ ０．０３８３％

是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１９２

，

４４７

，

３１４ ９９．９６１６％ １４４ ０．０００１％ ７３

，

８７９ ０．０３８３％

是

４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

预算报告

１９２

，

４４７

，

３１４ ９９．９６１６％ １４４ ０．０００１％ ７３

，

８７９ ０．０３８３％

是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利润分配的预案

１９２

，

４４６

，

１１４ ９９．９６０９％ １

，

３４４ ０．０００７％ ７３

，

８７９ ０．０３８４％

是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借款额度的议案

１９２

，

４４７

，

３１４ ９９．９６１６％ １４４ ０．０００１％ ７３

，

８７９ ０．０３８３％

是

７

关于公司基础设施

项目投资额度的议

案

１９２

，

４４７

，

３１４ ９９．９６１６％ １４４ ０．０００１％ ７３

，

８７９ ０．０３８３％

是

８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上海浦兴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融资提供

担保的议案

１９２

，

４４７

，

３１４ ９９．９６１６％ １４４ ０．０００１％ ７３

，

８７９ ０．０３８３％

是

９

关于拟与上海浦东

发展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银企

合作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１８

，

３５８

，

９６３ ９９．５９８４％ １４４ ０．０００８％ ７３

，

８７９ ０．４００８％

是

１０

关于

２０１３

年会计师

事务所聘任的议案

１９２

，

４４７

，

３１４ ９９．９６１６％ １４４ ０．０００１％ ７３

，

８７９ ０．０３８３％

是

１１

关于修订

＜

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１９２

，

４４７

，

３１４ ９９．９６１６％ １４４ ０．０００１％ ７３

，

８７９ ０．０３８３％

是

上述《关于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银企合作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投资经

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梁志强律师、徐佩玉律师

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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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２１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延期复牌暨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公告，公司拟进行

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公司股票已按相关规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起连续停

牌，并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起，每周公告一次重组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

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与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大连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商集团”）和大连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商管理”）已就重组方案基本达

成一致，确定本次方案为：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大商集团和大商管理持

有的商业零售业务相关资产。 标的资产包括百货、超市、家电等业态的多家门店，主要分布

于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广西等地。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拓展和深化在上述地域内的

门店网络布局，进一步增强未来的持续发展能力。

目前，相关各方仍在就重组方案细节进行协商论证，并就本次交易需签订的协议进行

条款磋商。 各方聘请的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针对本次重组交易标的

和相关各方的尽职调查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并需各自准备出具关于本次重组的专业报告

和信息披露文件。 尽管本公司、大商集团、大商管理和各中介机构已尽最大努力加快工作

进度，但由于本次重组涉及的资产范围较广，方案的商讨、论证、完善所需时间较长、尽职

调查的工作量较大，本公司预计无法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前召开董事会、公告重组预案并复

牌。

为避免本次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导致公司股票复牌后大幅波动， 给投资者造成不必

要的风险，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继续停牌

３０

天，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在继续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

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

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